F AR Y B D RS E )L
1147 B £ 78 F % 135

T SN

PR FRFHEERE > KRBT RAeor (112# B F %259
308L) o MERHEAeT

. .
B <
L

[P OOFdeit & = 97 ”'T'Fifﬂ't Rt A o TR E A T 2
T HEFFHRANTERE? c AR P hEERTE F A
T AT RIRA ~ 3R i HcHE R e

R ;‘lv]?cfﬁ% AL TpE 0 i

FOORFHFHAOOPFI ~ =EINL > 2373 XL -
FPREEF

P OO0E M- ¥~ FHREL (- v~ SR SRBFFHET
WE) 2 B -1/17% N A -~ S B"‘%a_ - BE | 2 3TEE
SR (BEHRFEP ZAIEA > TH gy ) > LR
BlZfe A2z o > AW A 2 PirsBp kB2
PRI d FTIRELE TR E RS 1 2 SRR RS
Yo BB ar 2 A BEtE Y > T d F OO ~M- 2 FixAFD £
(POO*TH 4Rk edIs » FRE2HL7 > RE
RHRETHRAELH) o AOOLNARKII2E] 5p T =3
154 3% K& 8 9 5a50000-005Lp * o]} 23 (THA%
d ) mat e 3 OO0FOOR0053H# 2 95= =2 A
Fiwo *T112# 17 5p T E3pF244 18 X pF 0w iR ERL £ B~TRAN
VAN QUANG (P =4+ ¢ = k5 A%a 48 0 o dk et 27803
BAood BT TR G o 2 ¢ BEGFOLGF D e S
& 520000000000005L & = (T AT MR 2 ) AT 2 R
Edrdi BB B30k - B2 - 39rm 2R He O

%— 7



I

O~ 00 * 35 ke OO ~ 7 OOk 3% 0 T Hp &
— HnBL2 s 3T 2R iAot - B2~ 34T 2 TR
2P AO0OL RFRB A ER I RAT2147 70O
O®%OO®00051 mﬁ#/{;i\l‘ﬁ* 2o d FO0OER +%
ABERR- 2 Ak - BRI TRARFR /S B W
%§7Bﬂ*’é.ﬁ;mOCﬁﬂDOPO&mw%ﬁﬂPM?ﬂ
Foood M- 2 3FT R 2R AR 0 p PR S BRAEATE R (T
F)o6ag~ 68~ -3~ (750,027~ OO ~2 0O
Omr») »TEFpO0FR2Z*FT2 42 > 3OO0 M
*#fkﬁﬁ%%m%%ﬂzﬁm’”“1k £% 4
PheriEd e o SIRILF]A B AEFEML 0003 5 OO - f@
e OO~ " OOFRRFF ERIL » 408 i o
FHO0Fd 1 RERL P & REFLEALY #0
2R BZF W AR o
o
B 2R A
;y% 4 7 P
1.#%%&;* YLk 2 AR Rk 2 FRaE o B RAEFE F 1D
9ik2 13 %1091k 2. 42 2 > mgg TAFIRE R
iy EE —7]?/2'5 Rl S U W R UGV = o
;ﬁ:,;,g;?j@g 3l ;ggy%oggA\fL;m4 B A
SRERER ?’yéai:f)iﬂi‘ oy % 1090EF 198 2 7 5 Fdp 2 H
) ARG REAR BT EP RRE RS RAEZR

tﬂ‘ =+ |3 *‘r‘f}

N
N
3

o Es )\;%15911 2HFF 2 o rE 2 ER g
BRARAGSTEAZFEHEFE S NPT RAIF A R
“fo'r@i%’éiAb%’i@F%?f o F LAY AP

RHEORBEAET TIHER AN E AL LD AR

B % ng«?f@‘g,;:g; &4{]'1%@ SRR R EABTHR
GET AT HNERFALILE S DR PR L

o REnar@oEEe o B AREEHE G w
%«ﬁ‘; 4 0 B LA _Luﬁ; FFRATR L 5 T A e 5] 2 ?ff}t'ﬂ‘ ]:5@



=

=k

OQraehbz A3 g Hebir i 2 k2 X0 H s 238 (RiEE
%gg),gﬁgbkgﬁw%@1i14‘4ﬁ F-
o BT CHRENARFEFELTHZI IR ERZ
ﬁ%ﬁ*bk@ﬁ it (A AR &REE $155
FEEL AL PR B BT L
2 Eh i R A= ﬁ’%i’%
2 % 109iE % 178 % 19 ;4 3_3}7?’ a5 AR BAER
BRDETLEG S AREN R ORISR TIE
B AR 4%’”ﬂ1$%”7%*’méﬂiﬁ
ﬂ-\ _‘4

A
??Siféﬂ_ ﬁg X rmiEaE Eﬁiﬁ Pvﬁ—%”b

2.0 T3 2 HAeR iR EN BB CME AR
¢ BRI RERL S T i\l‘%%ﬁ R EE SoE N R R
PR RE AR F AW PRI FEBEED A
;. ?5'?'?%%5‘.3}7%1%3*
T e R E G g2 .E’.;b%»
Jﬁf&ia’%ﬁ¢%¢§@~@ﬂa$%$g@ﬁﬁ&
A3 (AEE%48250-54255F ~ ¥ %1451 146F ~ »
P23 EE F10TE ) » T E&FATL L0020
EALET PRPrTFAREEP R (LFS 5150
2151 ~180% 181 ~ 2182219 ~2372240F ) ~ 7 "4 -
%%%3ﬁﬁaﬁﬁw§7» ??&ﬁ’ﬁéiééﬁﬁ
% WO B L > AR HEP R R PR

‘?Eﬁi”j g
1 L ﬁ’v\’T’?“—,/é‘ Z_ R
SIESEEFERNE 3 O SN CEAE S L
ZEEFHRELIAF R R AESAZEE
T H2EF1IE TG P2 oo A2 LA 0 k% IIFE
%iiﬁ?ii:kﬁiﬂ’uﬁsﬁiﬁwé@%ﬁ
SECBRFRAAEIL MNEMAZREARTI FLE S

R P N

b
i
mj



FIEFIE ~ F29F ~ $IE DTGP L LRKTE
SR R LIRS R TR
BEIIRAERE 2 g d 2 R s 0 FE

£3 B

\

TR AL S EFE R k“ﬂhfﬁi@f SR R
Bos REPRE S BHERE ‘@2‘*“ AR BEPE
Uif%f%n,~ﬂ'§ﬁ¢“ B T AR R F] (o A
ﬁﬁ)ﬁ“nﬁ%i—*W%%’ﬁﬂii%%ﬂky%%aé
AE IR -3 | EEET I B P AR BT I U=
> (B3 2103F B 5 F 2 544185548 o %

) o

R TR A T AP BN

A FTLS PR AT HESIISETY 31D )

Tt oo R 190 ~ F200F ~ % 220F ~ ¥ 240F ~ % 390%

5271 %072 H400E %17 %6427 p P d (Treln

Yoz vt HepiE Al E8Y 2p 424 203 (7 o ‘t‘u]*uﬁb
o4

3
3912 4% 1:6%:21@;&.17.

N

(Gv)

@il g T4 EFA3iER T T2 %339

iF2 42 B o SEHRP2 A4 8 Eiﬁ*? FEATE D
0():3#‘71%4 e 3E L F10E T 5 B S 0 (B E LR

" gy Tﬂ$ Wf%ﬁﬁfwﬁé%
1]

=

m-_\m\l\g;

3E
[a—
z:s\\
\
".E\
"'.'EI
@
.h_‘
Z
—
DO
.h_‘
A
~=ie

P



@Dt AL 1™ FEBES 253392451

B SEY S I ERE O P LR
foH 2 H e B or @ o R H A R E 6 ¥ 20F
1% P e B ¥

(B 2 i fe — ARk 48 B 20 A
A TLE BB HIE F16E 25820112267 14p
groat o R EIQp ArEE S REFFIE D
1S3 ET2 3P B 2F > AREQ2QR 24 28% (7 0 3%
jj‘&;ﬁb IRV RETE E AT

@ﬁ-i’ s @ PRI 0 B L R 7 AT B

R T T
i ffﬁ:l&—_:‘i't-'_f"ﬂ ;24:’_ f,f,{v ;_|)’Ji’# )y pb

BT
e 18# 3 %7695 ~ 18# 1+ F % 990



B 19% 1 3 $1075% 194 1 3 5 1778% 194 24
F A0 10 213 HI500 5 215 213 5225 % 38

REGIL 5 WM o AT X F $2E T F A B E
ﬁ%ii’$%%1ﬁ7k;o@§ﬂ 2k g Al
WEEAE PRGN EE AL LR
e é&i@?ﬁﬁ{iiﬂ’ihﬁﬁﬂﬁ24
E 03 9463455 - 2T 1 3 $26158.% 20 1 F 552
S > Lm%@WMJ:%%~tnmz%#qJ-%ig

e d :"m@’*ﬁx ﬂ%
B PRSI RS A

”@ﬁ@fﬁ 2. & J° %%F‘éﬁf‘gé

SN B G AR A 2 BB AT F O
HAR A S § fl2 e jsd g o ey

3P B i S AR 3

EE S B2 L *ﬁﬁ,éﬁlj’%tﬁL”‘\%??“

BORG FREBRE]RLE R TR
N ¥ -:FI'Z

B
FHRBRRE R RS 0 R R MY E AR 2
FLAES3E R (RS ) 2 ERNALEE
' AAjz A oz FAE] > FlA %
BT AEF L GO F 3390 % 198 F W i E‘P%
BN

f ;
%A B0 R - AR (TG AR
v

J



S BERBEERANES l/';-%l—r}\EJ'LFLL rzl\;‘é
ﬁ‘?fﬁ-/}a@ > ;}F“]*L‘ 7= Lol — s Ki—’%;}é}_ e B 4T A XS

$UE A FATIAEE A ;—'Fkl s ] u—r«); P Sl B
ﬁi%’fri r"'_Fi5']’3" :g-;ull—r«—gljf_ g r BIJZJ,’E»I‘%‘IIj s A %E,'%J.
AR R B T E A2 o R ?”E%I"J;;
5339152 4% 17 524 T T e %339k %
v)g T A A2 - —-]54 v e E 9L TE u—r«)g gpﬁ\zn] y 18
HAL00F A TR E - AN ERPREL
DR ERER. 3 v APES %191’%”%1@5‘]*&3; rjé %’72?3{%
AT T S

““\‘
E“ __.mk_
éit
'h-\
S
'h-‘
Z
=
E’E
?‘:

'u'-r'\glj;: ° 77/7‘[‘%‘7 E7J’Jfﬂ Ea‘é-—
K o AL L BE LT A
’;u ] % J$J ’ xfa‘ﬂlljxﬁztllg_ﬂ:"ﬁ

2
=k
[a—
J-\‘\
% B

)g{

SHe

_\‘\
Sk

Q1 =
I
@t

-—\—j\
-4
- (24
W =
=B
e
=
PR I R R E

B HE F 14TE % 37 2 R T o

@D112#67 14p B2 $161E $2F 1T T FpH2iF2
B i AN F A pO o FeEdA], o 112£67
14p i3+ 18 ~113# T2 31p B wie& B 412 % 160F
P2 Tl wdiE2 % A AZ FFR B LY 5
Ao Jﬁ R HE A S 113E T3P BRI AR
i F23E %3 0 T md4iE2 %o A A2 AR
=0 —‘5 » ey ATET B B ER 2IVTE MY '“‘Ff ’
R E A P SRS A RRT @ o



WHER 0 FHER A2 G
4}7 3lp iz i ~/7°’f§l‘f’?lf'li2#&7‘i” 2 fiF LA
’7
EJ

@ﬁ%ﬂ‘?ﬁizaﬁk GEAREN B R BR AR

EEBZ HMPAHAE L IE %él%ﬁJuﬂﬁéﬁ?%
XA AREEZ FEAREYIER Y FF o RE
ABw e % riF], 000~ (3Efsit) o H A/ k112E
67 14p B 1w ~ & kﬁwﬁwfﬂ_ﬁﬁﬁﬁi%iu
%i4£ﬂ3§ | o fiR113& T2 31P B (&g 4]
% 230% % 33 2T P B malmﬁ7ﬂm
w0 %Wﬂmﬁanﬁé%M@“U&u;i
[384 ) & F HATIZ2Y ~ BB AR
RA) & F RIANTE (AL T % )
2 4% 13 5252 T HEA) o £ k]
lﬂaﬂ%w%wr%%%lﬁ;“wpﬂamﬁ

\-\'N

—\\

S FM: =

o \

(G) 4.2. W hJ
LW O 4 \__1

\.\"')“\\ —

(“ 7\

S F‘

> i
ek

o
&
:\f:t\]

[T

R = ’rﬁ%fli/’éﬁ?éﬁli Fﬁ#‘]/é‘iﬁ.‘{’;’/}/é‘
FIOEFIE SR 22 TEMAET] (RAFNA ) 27
BAEZ167 B R (R2IA) B B ARSI5E
PO 2 R AT 5 F W RZI67 25E o £gA
TR LR NP SR DRIEE T Y
F A R H2EHIIE T PN T g ¥
EARUIE O I EREY SV IPEE T &) -9
Pz o ARG PR IR T2 A
e B dofdeitim X > R 2w E - FRE)e T 0 B 4
FEEFEPLREL2ZA O BEFLLERPN 0 2P
s ¥ (752 — M TAF 8 A2 T 5 0 MUEH R
f i F El—— f I} 2 o



Z Py B2 2w rpEE
Rk B FEEEESR

peikrizl Al 32EPEE
MhpeERRERzZ R ERRFEoAd HY - Mo

\\-‘-
ﬁ-\'-i
=
&K
Q
i
(Q.
e
&

)
IR
Ve
N
o

Frlzmad  mIERRG S
SETE A2 % R FE ¥
AR %«%‘e’?’*—‘ﬁé“ﬂ’%’”ﬁ B ~Hf<»§%»—‘ﬁ » TR e 4E
EN RIS I AAR G S K2

iiiﬁ.ﬁ’ﬁﬁ‘ﬁ%?ﬁé#%ﬁzw & (ﬁmg :m34ﬁ
BYF %8625 ~T3F AR o+ F 518865 ~TT# 2 F %2
1355 ~92# B 5+ & %2&%%}W§ ) 4 &h %) o %
”BW‘A%@7F%] ’B#”%

A

HEE O fFRIBERGH B L 2 B HT
i
)

2.1 S R R %@*ﬁ’ﬁﬂﬁwiﬁ%i
?$N%P&7Fﬁ’ﬁlﬁFﬁwéA%@¢ﬁm%4
FALIHNE RSt ARES A BRI TR

%ﬁg,gfﬁk%ﬁ%%% 2 REREITE B o B

2
F
PEAVRARZEBERS  apL e BT E RS R
2
1+

Bt AUFERIP » AL HEIMEFERFLZ2Z- 30
%M“#BH'J’* B A2 TR AR ERESNH RITHBP P
B 2 Bm’aw%@w’ﬁ4sﬁﬁ%¢ THCE BT OB
MPﬁW%ii%%’kﬁi%o&$$ﬁﬁg_ﬁﬁ%
A M- 2~ BIRILE T - B b s g F R T
Aogw R A AL R ER AR | 20 L34

IZJ— _ﬁj‘_"?‘;fbo
SEEEFHZ F2EF252 54 ~EF T 5 0 P A
S5 AT R S g gE e oD e N T 2 B



\v

Mo PEGFA S EFLFTPRNER LG S &Y
B (FRBAMG) - a a2+ 2 3Bk
AR (WIEH2 A EEE S ) o FRISALT A BETE ~
B R\ g EEP R B %%éﬂﬁ%%“
TR rEzZ KB~ d w2 A2 ginETELs B
WHAES P TAARKA S ER 285 THEAES %
(&@aﬂmHOﬁEJu_ ¥5MM%JJLé%é%%) > &
Wt dermhz FHER o EE R HETE W v R
iR 1R L Ak R lﬂ'Z\' — $aBL2 ~ 397w 2 A
Wit m A THE S (5 > d X P- 2 BAT AL
IS W T EBRGAPREFS ML RF R
féﬁﬁﬁ@n%%%\éé,ﬁﬁéﬁﬁﬁaﬁﬁﬁﬁ
Zoinw i Bt o PR RE 2 B 190 S 10 AR T
Z_o—- AR ERZ R 2ip L
A2 i — %2 BwF’%VFﬂé$$M$1¥H
7

b=

o
W

o

%Ak TR

c\ﬁ*ﬂ“‘
g\“‘ix\’\

<

ot

.‘H:
T

—
C

TE R 3A N E et BN B0 SRR ]2
FIOEFIE SR ABMPAMA I IZ A E IR~ 2 %

48 B o

DAL B - 2 ~ EiRILE T - Bl ARIFEE BT
= ﬁ T e 7357 PRWMEE FLAE BB E

ZG o

6.7%5‘\% ArIE3A L R iR R - HURK R > B
Fahitzkb- A2EF BT - FaRs 61
MAE - FE RN A - B2~ 39T 2 A P34 b
e TR BN > 9L BHSRE 0 B A \ajf;hﬂq;‘;
% ODTEZ R E_ 0 JE - E IR L A E BB T o

T AL AT 23 A M A EEHR B S PR R J’ﬁéf
oo et A o

8. A2 4rE ~ FIEE
(1 )ﬁ;—é?’ WO9ER > FEFF RETRAENKE S 84

AR EZIREP A ]02# F;.j ;*”““229%«] > H]

o

C



Mt S 107TE100 297 &

W8 EFET >~ E
P2 8 5% R & TR o 1

& ferl10#57 8

HERBHEN  FARBE AR LD R o4
HESEFRL L BFEEmE? 1028 &2

&
T R229 AL A X TR (A AREFEE H127212
81632 193F ) » A>3 mpFrEc HaifhiRs

HERFZA2TFLL BT HERBRBLDLERS > #2
HWAROWRARGEREROEPN L P g0 F P2
Qﬁ’j%iﬁ(iﬁh$%§%%BWU’£ﬁ%
HA2Z R ER RS HEPN EAL AR T PRI
1@%’ﬁ§%roﬂ%m$m¢4ﬁ%wrﬁw$\
PRAIGE - BT HFEAE AT RRSOEE - BT

<

 EIRAR R E T %ﬁ—i@*i 7 x é% ﬁf‘lﬁ ’ ‘fl R ES I‘mﬁ

B horE], 000~ 0 x 2B AR T 0 W R
majﬂﬁéééﬂﬁ%‘mﬁkﬁﬁ W EF E e
LIS LD LN L ﬁzééﬂi MR S S LN
PR sk A p R B d A E B % AT R
_é. Z_ 1&’% °
,g\%bzay BT j\ﬁﬁﬁ‘iarﬂié‘,ﬁ:{J oﬂ""—r;ﬁ
ZL TRt 7 B AR S Pl 2 k> &
SALA - B o Hoergb ez A E) 0 A HER L el 2
- BT R T2 BGRE P RT
E o R~ E % B
& g @mieE ~EARZ
' Horp s e 2
g o0 3R R AR AR RODIEWECR TR
A
¢

BT E A Ao FP o ERR
&z
|4

s
3
A0
)
4
sk
&K
q
;3’

.94’* \

_ifz: "—‘i’J ; /,/:' %\‘



©

<ﬁ%kﬂhw&ﬁ&£af*%4ﬂm~4ﬂmﬁng
) o B R E R23ERIEEET . TiEme

Ez % o AR E %élt‘iﬂgﬁ—‘ﬂk 4o riE TR

@ﬁiiﬁbwﬁﬁi’ﬁ%ﬂﬁ:iﬂﬁﬁﬁééﬁ

WA RFF E 4o 23 -7%#” PAA T JIE

P S i ﬁﬁ AR A e AR
@ﬁi%%ﬁiépé&ﬁwa’%i%ﬂﬁﬁaiiﬁw%

B > pEEEDH2 $23E R EREI|TL 2
*

o

2

ARFEAAD IR B B BT RAE  ERA &
SR 3 EARFE2RML TR L LT %(EH‘
e 237842 %1092 128F ) » 272 2 L FL L
L o 2 zai'éﬁylﬁfﬁyi’%%uﬂlﬁeau%%
G FIE B NG - 2P AT K
Fr® Ap M H =g E%f: ";&ﬁ%ﬁﬁmwlﬁa‘é&#ﬁi

EHCZ TR AP i B WA 6 2
REFZPER2HEFD I HR5 o X kg
EMiETh o A ERETA SHRTAXG E
TP R LA R et L e
ARSI LR P G E Y & X
TEMHE AR RABAF L&A G

i ‘33 LY Aeri R EEr o LRI ARE T
B -~ R '%ﬁ%L%aiﬂw%%’
W**&%IWOémmu%wj>’@¢%f¢gaa
WlF B3l v AgL A T A E=aa (o)
oA AT AL PR GER T RS
SR 2R R B REES ARG ERA R (A AR E X
5158 ~109F ) » 2 2374 T AP A P T 247
BE- ik AU agrd 2 #5327 o X FA)E 555
AR T Fa Ak L M L 27 1

.—\

b
+
I
m



FrIE S LT T ERGE A T[T 2 0 ) 3% 1
Fal ”Lra‘%t@\m“ 2 ek R ey ) (ARG
zo T B Ay T o BB lmgz%’c £
GG ﬂ-%—ér“‘?wfﬁ;ﬂk'é‘? ThagEAT ) FRA R
mfg PR BT R 2 T TRp 17 5 4
4
-

N
—
(w

o
W

Hp
(“

\__»g

pd
B
o R
%.\

=

|
N
f
o
b

2% Bzl Tixow |
By %22 ThdE A s 2 2 T AdE AT S R
TR R TR A Tk gk ibaE AT 5 EAY
ol ikdy (B2 FELHE R o FEE R
o T R TR s S TREZ WA (¢
e g F 2 AT £ 7)) 20 ok 0 B R B R0 ¢
FIR S EMBRL AV AT Y8 o P
’m%@uﬁ%rééﬂu3+~m—ﬁié“% A
PR g, AN ERFRZ TR A- Bt
B2 TEAEH L2 ) o AR %A E BB BE A
VoohBrIER S FRITTERALE ?"ﬁ%ﬁiﬁﬁ °
= ’-”L’rza P A EIEHBA N 2 - SRR S o LR
BB e o A2 ROOIER T B 2 A EEH PP B
ST 0 AT ?‘D%}]‘ﬁ Al N 3 I,J‘:}yé@l,{ HJF,E%'Z» % 1‘}%1}\\
oo HE RFEHRT A F TR 7R PRFER

5 Jy’"*hﬁ*?ﬁgﬁ4ﬁrv?*%T~.pﬂﬁﬁfl’Wﬁf
é‘r':l‘_% T ez T2z s g % 3 ﬁi‘“ £ &
@,%Ef&”w&\ 1'{*?;_1%,2—5%'%]3/&4’;{7*\]:%%
ArdpEhe TEPN A XA RAPE R
JEREER S 3 Y R F S ERVE ST 3

102 e 2R A
(Mo~ 22404 2 L p d 2 (B2 A * £ 2 pra 2

B R R2ERTRF P o RS
F1i2 F 18I H 155 4 M oL R 2 pdm &
Hr o EEBT AR EF2ES1HER:



\w,i“ﬂlmﬁ7”319“#' FE0"0

¥\W%%ﬁ 2 MiTiRgE I F]

F F20TEH 1T S 3rEA e B B E B E ] % 48 0E BE YR

Je2 T HEAE A TR B 9ri8 | 2 00T 0 AT %
- 138)

PR AR R R A

ez ol AR LY HE g o (%23) =%
Ta A2 p 2R A ~ 2 A RNZEE X B > F)T A
L—%?ﬁj“ﬁt’f‘fr?ﬁ'-ﬁ » e L - NP AT AEE TR
P2 ST AEEFL A mE ST AR 2 H
PR PRFIAGEARFEEZFL B A F]D
Bei® o (%33 ) w2 32 T I - IR R
T 2 B REFRTEF o AR (%45 ) - 7
25 -2 ekt e REFFLTECBRELS
EMAIJIEZAEZ L o (557) PEYECF%EE
EERRTAE A e R H H
Emd ez TR it BRfE o AN ARAE PR
AR URBPEPRFFIZ L g 0 AR A SJE S BR

L E g FUEREAREERERTL AT E M

4 \m Yo
W
W
]

J—
u
N

‘F_*,

Nhud

=~ "

‘N-’ P

|

T

=
—%ﬁ

hy.

R

e
;

R 0 TR R PR S AR EAIE R RS
SRR R RUER S S S YRR ¥ S
FTRMITAZTRE ¥ g@\a‘r“,fév A2 FEL 2 Fje R
TR AR iEARY TR * 24 o B TR e B A
FoRire R TR CBEERPRFLZ - T

3‘1“ /Q.

PIF| L H R PR AP G R 74 2R
B RESPFAT S T AP RATELFE
RE R R AR AR 2 f@%a’zt%%ﬂkiﬁ
ANFrES SHPRGFLI - fREEEA S N
k2w 5 (B 1106 B 5 3 R TTOR214, 5
PR ©

$+ma



VIRNE-SEN- B0 R TPERE* 1582z TpsL4is %
:i”’%’%ﬁiﬁﬁﬁ\ FodR Bk
SABTE o e o | 3EER N B T B A1 0§ 480F

2HRE T A DD EL N 7 BT 2 R T H
A2 RS EREMEREMM A RFEXE S
PARIFERZGEE AR AR o R AT
Tt Tao ik, 2000, »p ez
38IEH 2 FEH 3L £38iF 215158 (327 L%
2 vF ) FF2EFRITZ G xk&v%zzz» (R
71#“,%1’6&%38% 2% 2RI FH om T A g AR
fed 3 UE R o Fa o TR R A (r
L) BT Rz 2 TRHERBRT o i kgl
W oo M AR F R o RHEERM AR S AIE T
Al At iE e AR @R e R eriFL RA o A H P
AR E R FEAZ P RTE s B H A G L E Nk
SN N i}

il
% R s B JIEIR R B o ®
BB IS R ] L k121095
o b F %1918~ 110 & é F % 45255 )48 o ¥
SR oo fim o B HE R ’”lﬁ*1p%z&xk
2 FE f*b%'\#i“% 7% % 38 1% 2 ZEEZﬁLFLLL« o X
Fege Boori® o Bt B A 4K 0 e 1 W2 2 ik



o Je TR 20 ’FCE\“ iéﬁfi ’ ’1‘;‘_"":‘5"]-}?:3" bij2 f—? LA 2 e
Ber o RHANLSE PR AR NPEPREET
'i?ﬁi %ﬁfff/‘% ¢4 ?g’flji@?-i%%@‘ o %"_‘g_ bl - AP
"i?“?WEi-S%NZAJ%Péubrﬁt,%%@r&g%

N S ) H R e Bk
TPEFRERPESEEIE CEFFR2RRBR LR
B2 AR, FEEBETHINALE o kA O w
FAEEPE LR ki FR (g 2RI0TER 5

. P

FiAL T B2 A R AR AR £ 9106
i$/% m%v’wg &iw*ﬁmﬁf(iﬁé
F146F ) » A F PR EA A K TR
1,500~ s v % 35 (idwm$’$£é»fw7ﬁ) R
WP HEFMR- 2 RART A AOO" N TR 25
49 085~ 2 Jo {7 > Jb 5 B K T2 e (FLAEE) o g3

2.0 %8 p 2T R A A AE R TER
T A - Bl 2 3T AT A T B obR 2 2 ATIE L BT
B 51,0007~ [ 235 5% :1,500x (49,986 +49,987) +
(49,985+49,986+449,987) ] o F B e B 418 ¥ Ao
o FiRET AR T RN - IR A R w
7P > i A R

A2 A %R 2 M3 Aick > Ruimaps e R
AR REGAAMEE > AAGLEZERA M A
LAy ¢ TR LERPEOTERLZER 54

R
+
>k
m



ez £ Rl 2 22t BB 2Z M
BoMFET L I LA
DA R TEINL
(G PG T E P
BB v s RIS T B R R R R T L
P37 002 OO * srpmr i iF £ 0h o ¥ d s B
= BN A - Sl 2 PER %’MOO*@'* ?"fﬁf’ & A
OORPHE > it — Bl 5T 2 B > % doit 4 -
SR L AR E R RIE S o A ’%;@ SRR
- 2 > 0 ]112&17% 5p T = 8EEH0A 3F _ﬁ}f“%OO@_Q
ORL0E0008 0 P 8205 > d FR— 2 F T HE 5 5+ > p
TR RAE6E 08 38~ THEERLIERL AR
B L EFRRAARTELGEER £ o ks 2E
‘% S AR R TIE L e o FIRUAR A M0 TR e A2 % 339
i 2. 4‘%1@ FLMZZ AN R PEIRHB S B AR
H1E %1415 % 178
Ok - % 2R %‘ﬁﬁiiﬁx% e o d BHEAL EIR
FhH2 2 RAFFEEFQEL R T FLFE

A Rz HE- s TEF TR R L 0 TR R

”gh‘i

¥

\_\_‘

ol

o6 2%

N2

,',/’g-,;., s F303EFTH S FTELA B TF P2 om & E
? AR BB AWREZ AL LR - R
p?ﬁﬁ&&mh’ﬁ%%¢i&mhﬁﬂ’%@é%
'Ji;é EN Fffr'% FMHAL (BB i2R02F B2 5223 %16
3%‘5']:‘#7‘%,\5 55 ) xR R BdpAd ARk o P
AERFARE R FR IS0 22 K2R
- % (el Bl REPFBER S N E
BEPEHZ) CZFH - % (IWBHIKEFR) > HE 2
(B izrelllE g o F518T452AR 5 2R)
Eht 2 e - = ~ FRILE T - g | Jt3A K
MR - SRR PRS0 d FIRIL L Fjcp A TR
SRS < BP0 o Z‘}t?%l.{—é + Ef ~ L A I

=

#ttR



T PRIAR B~ A (S o ?§§“§ ‘Eﬁ?iift LECTECECE o K E T
E”x:a‘i‘«%@zﬂt/éﬁv Ld T ERSE o N12#12 5
HEGRINEN L lF)»pyottaA Fo Y RRERELR

B f\'QOlIfﬁ— e S AL .;:‘,F,—r:f;% Ry EX T:{\% » RE K5
W kg e p 19504 ~ D14 #2149, 989~ ~ 49,9
89~ 1 ¢ EEprinizy A HE5L000000000000005 % =
(THe k=) » Ld @iRBEII2EL? P mR P > &L
e 2 A F (FRB) AL I RLEERAZTIH
;\rﬁ— 2 od - 2312817 5P 20pF]1 A ~ 240 3F 3 s K
FEOOFOOK 060005 & F'“%\Eﬁéfi  FR A 46
~nbF 0 B d FOORIRATZ 20T 2 /A SRR 2T
A H B ﬁ BN AN € 2 A e
o AR Flm e AiE %3391 2 4% 15 %23k = At K
PirfiBpd ~ B2 mBF 42 5 14ES 1B - LA
BEZ PREF > EE L P T REBRFHREBRE MII2E
B F 5413650~ 11278 & 0 B F % 334542373 4= 2037 o
113# 22 15p L e e 2 2k d ZR]13E
B AEFF %O % ZRG L |l4-F R EFEF2EE
FI (THAE) G ARFFEERR L TR ESL B
A2 E s e P %ﬁ?’i%‘ll?)ﬁza TP Hm 2112141
36F 113900107653 > 57 % (L Az 8% %1091
132114~ 1015 107F )

(KSR i A IR EAE S S R *OOJ‘”E'@} Ho B~
A~ E o B B L RFEHAOOR S £8P0
B A YR IEZ BT AR O FERFISL1]
2#17%5p > fzfﬁvﬂ\ FUARR 0 R AL BT EER SR R
W1I2&# 1P 5P $H A OO * 3oy » RE P43 0]
12# 12 5p 19504 ~ 514 #4749, 989~ ~ 49,989~ 1 = 3%
TS 5 A e p 20pE2] A 2F e 2049,980 F TR S {8 0 |
d Ak 2 ”a§ #,33;\}‘&* 2 L3 rﬁ?%\sgérsﬁ B Zom ¢ EEER B
BARFT > R AR REREFREPPZFT

%+ N\E



J’§E7 F&gl//éf" :‘«a f FV; o
@ﬁiwﬁ’%%a&yp%i B R Y e dezh e g
FOLFRF RGO BR-FEca ARSRBTA

eﬂf

PR > 1137830 2P A 3 2 ALY R OR R
E1137#32 22p ¢ ¥ 4 v 1121 25930% % 11390342755 & %
AfoR Rz e P ¥ G EAFpEote % %%B
B (113#2% 15p ) ’ﬁi?‘ﬁ Bts o AERAREFIRE DX
A22F3xd 1R > BBRE e AT AT FREw B2
ﬂg’%%éﬁ?géﬁ:dw@ﬁ% A N2 [P Y
Ppt T BRI EIFRE 52990 % 158w B~ % 3030F % 7% 0

N

‘\'7?;!;,_,

AEERBE YR TR RET T OOF R 7B -

S % o+ @ 14 & 3 1T P
MEE L P BRR

NIt ABEPER AR R

%%W*JL@*&ﬁ”@rmam@%hﬁ'iﬁ%%’i@

Ko EAEIZY 0 H A bR 30 K 3 R OB 1520

PR AR § (SRESEE L A o

piEiE P B o

2P RBT A ded BRI oK I Bk ek B R 3

FAEM LR IR LA A2 pAzE .

T Lk

® =2 114 = 3 ! 17 p

{L
E

ek B L 6

PR @EII"J;% % 3391524
Jo H3396EFE M I B f T AINA L - o Rl E P TE ST G
PG E’fayfi FAnuTE &

)



| >

N7

FOR2FEERATINRR TS H o IE L E10E LT
2 Hiegz AP N4 A )

I z
J=

Hp
2
5+

o

T
a2
4

o A 0 BB n ) BT RS MR R

VRS ':Elj -4;3 o

wIE 2 AE L e

w3 —

Mo | B FEHRT S A | BAE | B | AP (RAE #p

5.0 % PR i (R | R | B/EE |

£ %)
1|~ |*112#1% 5[112 #(49,985 |7 +t&|112& 1" |65 ~ A AOO0 EH 24
Of|p 1843 4|1 * 5|~ = 5p 20p%5 #(EE %1972 199F )
O | » &E3F 5| P 20 24 /4 QB FRE R LA

BBk R g 20 tx0O0 ZE UPCNRL e A T
yotta & & A | 437 OO EECIE - I I R 2
B oo Fliv £ 040005 (%% %205F)
% R AR moP o Qe b P~ L8 3
Gt W #R 5 LM E (EX 5207
EERREE F)
PR R TERE @ F17 S E R S LA
R R NIFCSRIRL (@) EL
® A OOk % #wPHE (E355%213
EeFa A e 'ET)

@P\ FTn 5;;?3:% F g%,ﬁﬁ,;;;gj
Laest (¥E 5215
1216F)

@F L Eaih o R (¥
% 527131 37F)

@+ &85 50000000000
00005 M = A& & FFHL ~ 2
B (HE%117T1119
)

2 (= [- OO 112|112 & (49,986 | 15 |112& 17 (65~ Dk 4 7 OO ¥z 4
Ol|&175p 17 |1 7 5|~ s |5p 20p5 i (E% %2182 219F)
O|31a g |p 20 94 2% /%




(\ER)

FEEBAT (P22 L 8OO0 QP Fedm EFE F F R
—E;f%;gp&e | A2 #0000 ERugt (BE%22
EE St 0£ 000 5 3221F)

X fpé I N @4 F s ERLE YA
L EAEE £ 5 CREE RES RS LR S
JEA B 3 (T3 SR E T GRS
R E BRI AL R E
%7 OO (&% %222~233%)
Bia B o @ ¢ F FRERR A

B
himgiediar g (o)
N A IS ER
ookt (E% %2251 2
267 )

@ E 2 5P~ £
CEHER (E% 522732
29% )

@ iEEFH o HE (¥
X %272 37TF )

@# #4852t 50000000000
000051 = 2 & FH4L ~ 2
Fpm (W% %1172119
)

Wod

N

S

312 |e OO 112|112 # (49,987 |7 *®&[112# 1" |3%

F37 4 e OO #ia 2 4p
O|=®1"5p19mF |1 *» 5|~ = 5p 20p5 (X 523722407 )
Ol17azF8BE|p 20 3A /3 Q% 22 soirERH = AN
;r,ﬁﬁ;&lﬁ]kﬁ 25 - YOIO) S AR TR IR A
A R B | A HOOR kst s X ()
g4 B 0 T 0£000 % nEEEpPE (X523
T4y S H IR K RN o 6~241F )
LIk ea¥ @% 27 FfrERHZ A F
- A S = AR BR AT TERE
L EREE Fotk = AR B TS
JR A B 4 (E 2 %o BB I AL
Bﬁ?a‘r,ﬁ‘z’é ) wE (EX 5250 259
&k OO P
BiEa B2 o @D e 2 b P o~ L
K H3R (E% 525722
887 )
O EsTdo Hm (¥
£527237F )
®+ #F#05ctk 50000000000
00005tk = A & 7 ~ 2
PP (B EFIITE119
)
M A -




Ko o ¥ il = 7]
I 't - wE2orr e 7 |f OORZ A M X ki P-}
B oo HHZIEE S
2 't - HwESTT PR | fFOORZ A MY K RITEP
% o d W HEIEE LD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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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緝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信邦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9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二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被訴對戊○○犯詐欺、洗錢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丙○○與陳一文、范振聰（陳一文、范振聰另經檢察署發布通緝）及真實年籍、姓名不詳，暱稱「一路順」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一路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取得外籍勞工之金融帳戶做為收取贓款之人頭帳戶，並由丙○○、陳一文擔任提領車手（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丙○○先於民國112年1月5日下午3時15分前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之9范振聰之居處，於112年1月5日下午3時24分後某時，向范振聰拿取TRAN VAN QUANG（中文姓名：陳文光；越南籍，涉嫌幫助詐欺部分，由檢察官另案偵辦）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後，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對乙○○、丁○○施用詐術，致乙○○、丁○○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款項至甲帳戶，丙○○再依范振聰指示駕駛本案汽車至臺中市○○區○○路000號陽明汽車搭載陳一文，由丙○○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附表一編號1至3「提領時間/地點」欄所載之時間，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6萬元、6萬元、3萬元（其中50,027元非丁○○、乙○○匯入），並搭乘丙○○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丙○○、陳一文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予范振聰，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范振聰因而給付報酬1,000元予丙○○。嗣經乙○○、丁○○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罪部分：
　㈠證據能力之說明：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除上揭所述外，下列所引之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及卷內其他書證（供述證據部分），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4條之情形，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對該等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5頁），於本院審理時並未就卷內其他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且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是應認已同意卷內證據均得作為證據，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上揭傳聞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
　　⒉以下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48至50、54至55頁、偵卷第145至146頁、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丁○○、乙○○、證人曹馨月、楊忠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50至151、180至181、218至219、237至240頁），復有附表一編號2、3證據出處欄所載之證據可資佐證，被告之自白與相關證據均相符合，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論罪科刑之理由：
　　⒈比較新舊法之說明：　
　　　⑴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該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此部分行為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予以論處。
　　　　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④經查，被告此部分行為係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詐欺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達500萬元，是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所定情形，尚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名論處。
　　　　⑤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依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上揭所稱「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上開條文係該條例制定時，新增法律原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規定。
　　　⑶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全文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按考諸司法實務見解演進，在刑法典從暫行新刑律過渡至舊刑法之期間，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依舊刑法第2條「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但犯罪時法律之刑較輕者，適用較輕之刑」之規定，乃依新法論罪，所從輕科刑者暨其比較基準，僅指「刑」而言，實務運作係將罪與刑之法律條文割裂適用，此觀本院於彼時所著18年上字第769號、18年上字第990號、19年上字第1075號、19年上字第1778號、19年非字第40號、19年非字第150號及21年非字第22號等諸原判例意旨即明。迨新刑法公布第2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因應上述法律遞嬗暨其規定之差異，本院相繼乃有24年上字第4634號、27年上字第2615號及29年上字第525號等原判例揭闡略以：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雖同採從輕主義，然舊刑法第2條但書，係適用較輕之「刑」，新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係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自較刑之範圍為廣，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以紊系統等旨，斯即所謂不同法律應就關聯條文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不得任意予以割裂之見解，實有其法制背景之脈絡可資尋繹與依循；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③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又斯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④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法後，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112年6月14日及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規定皆要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⑤觀諸本案之犯罪情節及被告於偵審時之態度，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本案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自白犯行，被告尚未繳回犯罪所得1,000元（詳後述）。是不論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均得減刑，惟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則不得減刑。則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2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7年（未超過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法定最重本刑），再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必減輕其刑後，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未滿至6年11月；而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5年，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是經兩者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此部分即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⒉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34年度上字第862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目前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自架設跨國遠端遙控電話語音託撥及網路約定轉帳之國際詐騙電話機房平台，至刊登廣告、收購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俗稱「車手」之陳一文收取款項之工作，再將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該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其等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取財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外，尚有實際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人，是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至少為3人以上無訛。
　　⒊按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即俗稱之人頭帳戶），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尚未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金流斷點，惟若該款項遭提領後，即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即屬洗錢既遂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前揭之詐欺集團，擔任駕車搭載車手陳一文提領上開詐欺集團詐騙贓款之工作，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遭詐騙而匯款至甲帳戶後，由共犯陳一文提領該款項時，其等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去向，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核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
　　⒋核被告附表一編號2、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
　　⒌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⒍被告所犯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對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犯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處斷。
　　⒎被告所犯2次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⒏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⑴被告前於99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確定，入監執行後，於107年10月29日假釋出監，嗣於110年5月8日縮刑期滿假釋未經撤銷，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27至128、163至193頁），本院於審理時業已提示前揭資料予被告閱覽及表示意見，踐行文書證據之調查程序，被告對於本案係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合於累犯之要件，並不爭執（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頁），是其於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害程度均迥異，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對於前案之執行欠缺警惕，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均認其尚毋庸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然被告並未主動繳交犯罪所得1,000元，又依卷附之相關資料，尚無法認定有因被告自白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寬典之適用。
　　　⑶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準此：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然並未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寬典之適用。
　　⒐本院審酌被告有詐欺、重利、恐嚇、妨害秩序、運輸毒品等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09至128頁），素行不良，被告行為時正值壯年，具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竟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且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之新聞，被告明知詐欺集團對社會危害甚鉅，竟為圖得不法利益駕車搭載車手提款，並依指示交付詐欺所得贓款之行為，不僅使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重大之財產上損害，且亦因被告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更間接破壞社會長久以來所建立之互信機制與基礎，使人與人間充滿不信任、猜忌與懷疑，其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於本案負責駕車搭載陳一文提領贓款，並將提領之贓款交予范振聰，因本案獲取1,000元報酬（詳後述），暨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具有悔意，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和）解，賠償告訴人、被害人損失之犯罪後態度，另考量被告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159頁），及告訴人、被害人所受財產上損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按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但書規定即為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之「輕罪釐清作用」（或稱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係提供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外，亦可擴大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最輕本刑」作為形成宣告刑之依據。該條前段所規定之從一重處斷，係指行為人所侵害之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然在處斷上，將重罪、輕罪之法定刑比較後，原則上從一較重罪之「法定刑」處斷，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比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該輕罪釐清作用即結合以「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具體科刑之依據（學理上稱為結合原則），提供法院於科刑時，可量處僅規定於輕罪「較重法定最輕本刑」（包括輕罪較重之併科罰金刑）之法律效果，不致於評價不足。故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係擔任駕駛及交付贓款之角色，並非直接參與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之行為，犯罪情節較為輕微，且本院已科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顯然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本院未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並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自無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⒑沒收部分：
　　　⑴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均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關於沒收之規定。次按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新增第38條之1：「（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3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規定，考其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等旨，蓋以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之正當財產權，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圍，自應予以剝奪，從而，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原則，就犯罪所得之物設有沒收、追徵或發還被害人等規定，且無扣除成本之概念，此乃因犯罪行為人於犯罪過程中所使用之物力，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或為完成犯罪之手段，均屬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為刑罰之對象，所取得之財物亦係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致無所謂成本可言，亦即，在犯罪所得之計算上，係以該犯罪破壞法秩序之範圍論之，犯罪者所投入之成本、費用等，為其犯罪行為之一部，自無合法化而予以扣除之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另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按從刑法第38之2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以觀，所稱「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自包括依同法第38條第2項暨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以上均含各該項之但書）暨第2項等規定之情形，是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故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絕對義務沒收」，雖仍係強制適用，而非裁量適用，然其嚴格性已趨和緩；刑法沒收新制係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而其目的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為獨立於刑罰之外之法律效果，僅須違法行為該當即可，並不以犯罪行為經定罪為必要，亦與犯罪情節重大與否無關。又倘沒收全部犯罪（物）所得，有過苛之特別情況，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規定，以為調劑。其適用對象包含犯罪物沒收及其追徵、利得沒收及其追徵，且無論義務沒收或裁量沒收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從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為義務沒收之規定，仍未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至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故共同正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者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被告於偵訊時供稱：開車的人報酬是提領金額的1％，交給范振聰的時候，他會直接拿給我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46頁），於本院審理時則供稱：其因本案犯行獲取1,500元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然被告於同日搭載陳一文提領被害人戊○○匯入甲帳戶之款項49,985元之犯行，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自不得宣告沒收。故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依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匯入甲帳戶之款項比例折算為1,000元〔計算式：1,500×（49,986＋49,987）÷（49,985＋49,986＋49,987）〕。上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爰依法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⑷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並未扣案，然該筆款項被告業已交予范振聰，依卷存相關事證，無從認定該等款項仍在被告掌控之中，且被告為洗錢犯行所獲取之報酬，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如再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款項，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二、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除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丁○○、乙○○施用詐術詐欺得手外，另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對戊○○施用詐術，致戊○○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再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下午8時5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並搭乘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給集團上手，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方屬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涉嫌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人頭帳戶、招募車手、收取贓款，由被告擔任車手頭、取簿手，向范振聰領取提款卡後，搭載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款項，從事詐欺組織集團犯罪活動，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月5日起，詐欺集團成員假冒yotta公司、中國信託銀行人員，向戊○○佯稱：誤刷課程，須依指示操作解除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再由范振聰於112年1月5日前某日，將乙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交予被告，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由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20時1分、2分許至南投縣○○鄉○○路0段000號名間松嶺郵局，持提款卡提領6萬元、6萬元，再由丙○○將提領之款項交付予范振聰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之犯罪事實，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13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33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於113年2月15日繫屬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5號案件審理後，改分114年度金訴緝字2號案件審理（下稱前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2月7日投檢冠孝112偵4136字第1139001076號函文在卷可參（見本院訴緝卷第109、113至114、101至107頁）。
　㈣經核對本案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告訴人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與前案被告被訴對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兩案中被告施用詐術之被害人同一，時間均為112年1月5日，詐術內容亦相同，足見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係於112年1月5日對戊○○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接續於112年1月5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匯款至乙帳戶，於同日20時21分許匯款49,985元至甲帳戶後，再由被告駕車搭載陳一文先後至名間松嶺郵局及田中內灣郵局提領款項，則被告本案被訴犯行，應與前案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為同一案件甚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前案業經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屬同一案件。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係於113年3月22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3月22日中檢介化112偵25930字第1139034275號函及本院收狀戳之收文日期在卷足憑，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3年2月15日），為繫屬在後，本案起訴事實應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檢察官向本院重複起訴，揆諸前開法文說明，本院自不得為審判，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奕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楊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詩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地點

		提領金額

		證據出處



		1

		戊○○

		於112年1月5日18時43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yotta公司人員，因作業疏失誤刷課程，須配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戊○○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1分許

		49,985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告訴人戊○○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197至199頁）
②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205頁）
③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07頁）
④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13頁）
⑤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15至216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2

		丁○○



		丁○○於112年1月5日17時31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癌症中心捐款作業疏失，須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丁○○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2分許

		49,986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被害人丁○○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18至219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20至221頁）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22、233頁）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警卷第225至226頁）
⑤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27至229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3

		乙○○

		乙○○於112年1月5日19時17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世界展望會人員，因操作錯誤導致將按月扣款1萬元，需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5分許

		49,987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3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3萬元



		①告訴人乙○○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37至240頁）
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36、241頁）
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51、259頁）
④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57至288頁）
⑤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⑥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附表二
		編號

		犯　罪　事　實

		宣　　告　　刑



		　1

		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緝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信邦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9

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二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被訴對戊○○犯詐欺、洗錢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丙○○與陳一文、范振聰（陳一文、范振聰另經檢察署發布通

    緝）及真實年籍、姓名不詳，暱稱「一路順」之詐欺集團成

    員（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一路順」），共同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

    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取得外籍勞工之金融帳戶做為收

    取贓款之人頭帳戶，並由丙○○、陳一文擔任提領車手（丙○○

    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提起公訴）。丙○○先於民國112年1月5日下午3時15分前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前往

    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之9范振聰之居處，於112年1月5日

    下午3時24分後某時，向范振聰拿取TRAN VAN QUANG（中文

    姓名：陳文光；越南籍，涉嫌幫助詐欺部分，由檢察官另案

    偵辦）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後，再由詐欺集團成員

    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對乙○○、丁○○施用詐術，致

    乙○○、丁○○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匯出

    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款項至甲帳戶，丙○○再依范振聰指

    示駕駛本案汽車至臺中市○○區○○路000號陽明汽車搭載陳一

    文，由丙○○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附表一編號1至3「

    提領時間/地點」欄所載之時間，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

    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

    新臺幣（下同）6萬元、6萬元、3萬元（其中50,027元非丁○

    ○、乙○○匯入），並搭乘丙○○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丙○○、

    陳一文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予范振聰，以此方法隱匿、掩

    飾犯罪所得去向，范振聰因而給付報酬1,000元予丙○○。嗣

    經乙○○、丁○○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罪部分：

　㈠證據能力之說明：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

      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

      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

      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

      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

      ，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

      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

      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

      。查：本判決除上揭所述外，下列所引之被告丙○○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及卷內其他書證（供述證據部分）

      ，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4條之情形，檢察官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對該等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均

      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5頁），於本院審

      理時並未就卷內其他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且迄

      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是應認已同意卷內證據均得作為證

      據，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

      干擾，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

      屬適當，是上揭傳聞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

　　⒉以下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

      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

      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見警卷第48至50、54至55頁、偵卷第145至146頁、本

    院金訴緝卷第15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丁○○、乙○○、證

    人曹馨月、楊忠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50至151、

    180至181、218至219、237至240頁），復有附表一編號2、3

    證據出處欄所載之證據可資佐證，被告之自白與相關證據均

    相符合，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論罪科刑之理由：

　　⒈比較新舊法之說明：　

　　　⑴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

        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

        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

        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

        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

        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再按行為

        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

        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

        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

        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

        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

        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

        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

        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18號判決要旨參照）

        。

　　　⑵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

        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

        第2項至第5項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另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

        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詐欺

          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

          ，故於該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

          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

          例就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此部

          分行為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予以論

          處。

　　　　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

          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

          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

          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

          、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

          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

　　　　④經查，被告此部分行為係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詐欺獲取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達500萬元，是無詐欺犯罪危

          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所定情形，尚毋庸

          為新舊法之比較，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罪名論處。

　　　　⑤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

          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

          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依該條例第2條

          第1款第1目規定，上揭所稱「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

          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上開條文係該條例制

          定時，新增法律原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因有利於被

          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

          規定。

　　　⑶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

        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全文嗣

        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

        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按考諸司法實務見解演進，在刑法典從暫行新刑律過

          渡至舊刑法之期間，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新舊法律選擇

          適用，依舊刑法第2條「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但犯

          罪時法律之刑較輕者，適用較輕之刑」之規定，乃依

          新法論罪，所從輕科刑者暨其比較基準，僅指「刑」

          而言，實務運作係將罪與刑之法律條文割裂適用，此

          觀本院於彼時所著18年上字第769號、18年上字第990

          號、19年上字第1075號、19年上字第1778號、19年非

          字第40號、19年非字第150號及21年非字第22號等諸

          原判例意旨即明。迨新刑法公布第2條「行為後法律

          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

          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

          因應上述法律遞嬗暨其規定之差異，本院相繼乃有24

          年上字第4634號、27年上字第2615號及29年上字第52

          5號等原判例揭闡略以：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

          雖同採從輕主義，然舊刑法第2條但書，係適用較輕

          之「刑」，新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係適用最有利於

          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自較刑之範圍為廣，

          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

          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

          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

          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

          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以紊系統等旨，斯即所

          謂不同法律應就關聯條文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不得

          任意予以割裂之見解，實有其法制背景之脈絡可資尋

          繹與依循；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

          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

          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

          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

          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

          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

          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

          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

          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

          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

          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

          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

          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

          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

          ，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洗錢

          ，指下列行為：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

          、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則規定：「本法所

          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

          其來源」。

　　　　③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係規定：「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

          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又斯時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併刪除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④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

          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

          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

          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列為同

          法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

          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法後，立法者持續

          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112年6月14日及113

          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規定皆要求行為人於「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113年7月31日修正後

          之規定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

          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⑤觀諸本案之犯罪情節及被告於偵審時之態度，被告本

          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本

          案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自白犯行，被告尚

          未繳回犯罪所得1,000元（詳後述）。是不論依112年

          6月14日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

          被告均得減刑，惟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

          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則不得減刑。則依113年7月31

          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

          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2月、最高度刑（

          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7年（未超過特定犯罪即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法定最重本刑），再依113

          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必減輕

          其刑後，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未滿

          至6年11月；而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

          刑6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5年，徒刑

          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是經兩者比

          較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此部分即應適用裁判

          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⒉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

      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

      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

      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

      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

      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

      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

      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

      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

      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34年

      度上字第862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第2

      135號、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

      以目前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自架設跨國遠端遙控電話語

      音託撥及網路約定轉帳之國際詐騙電話機房平台，至刊登

      廣告、收購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

      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

      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查被告加入本案

      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俗稱「車手」之陳一文收取款項

      之工作，再將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雖未自始至

      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該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

      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

      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

      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

      ，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

      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其等詐欺取財犯罪

      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取財

      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

      告、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外，尚有實際對告訴人

      施用詐術之人，是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至少為3人以

      上無訛。

　　⒊按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

      、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

      ，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

      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

      人使用（即俗稱之人頭帳戶），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

      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尚未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

      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金流斷點，惟若該款項遭提

      領後，即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即屬洗錢既遂行為（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加入前揭之詐欺集團，擔任駕車搭載車手陳一文提領上開

      詐欺集團詐騙贓款之工作，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遭詐

      騙而匯款至甲帳戶後，由共犯陳一文提領該款項時，其等

      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

      或該資金不法來源、去向，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

      向追查犯罪，核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一

      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

　　⒋核被告附表一編號2、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

      罪。

　　⒌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本案詐欺集團不詳

      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

      同正犯。

　　⒍被告所犯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具有行

      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被

      告以一行為同時對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犯3人以上加

      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

      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處斷。

　　⒎被告所犯2次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⒏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⑴被告前於99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8年確定，入監執行後，於107年10月29日假

        釋出監，嗣於110年5月8日縮刑期滿假釋未經撤銷，以

        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執行案件資料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

        訴字第229號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27至12

        8、163至193頁），本院於審理時業已提示前揭資料予

        被告閱覽及表示意見，踐行文書證據之調查程序，被告

        對於本案係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合於累犯之

        要件，並不爭執（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頁），是其於

        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各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之

        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害程度均迥異，罪質不同

        ，難認被告對於前案之執行欠缺警惕，爰依司法院釋字

        第775號解釋意旨，均認其尚毋庸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

        規定，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然被告並未主動

        繳交犯罪所得1,000元，又依卷附之相關資料，尚無法

        認定有因被告自白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

        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

        犯罪組織之人，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

        寬典之適用。

　　　⑶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

        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

        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

        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

        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

        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

        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

        ，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

        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

        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

        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

        準此：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

        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於偵查及

        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然並未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寬典之適用。

　　⒐本院審酌被告有詐欺、重利、恐嚇、妨害秩序、運輸毒品

      等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

      院金訴緝卷第109至128頁），素行不良，被告行為時正值

      壯年，具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竟不循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且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

      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

      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之新聞，被告明知詐欺集團對社會危

      害甚鉅，竟為圖得不法利益駕車搭載車手提款，並依指示

      交付詐欺所得贓款之行為，不僅使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重

      大之財產上損害，且亦因被告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

      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更間接破壞社會

      長久以來所建立之互信機制與基礎，使人與人間充滿不信

      任、猜忌與懷疑，其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於本案負責

      駕車搭載陳一文提領贓款，並將提領之贓款交予范振聰，

      因本案獲取1,000元報酬（詳後述），暨被告犯後坦承全

      部犯行，具有悔意，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和）

      解，賠償告訴人、被害人損失之犯罪後態度，另考量被告

      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緝卷

      第158、159頁），及告訴人、被害人所受財產上損害之程

      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按刑法第55

      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

      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但書規定即為

      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之「輕罪釐清作用」（或稱想像競合

      之「輕罪封鎖作用」）。係提供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外

      ，亦可擴大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最輕本刑」作為形成宣告

      刑之依據。該條前段所規定之從一重處斷，係指行為人所

      侵害之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然在處斷上，將重罪、輕罪之

      法定刑比較後，原則上從一較重罪之「法定刑」處斷，遇

      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比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該

      輕罪釐清作用即結合以「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具體科

      刑之依據（學理上稱為結合原則），提供法院於科刑時，

      可量處僅規定於輕罪「較重法定最輕本刑」（包括輕罪較

      重之併科罰金刑）之法律效果，不致於評價不足。故法院

      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

      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

      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

      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

      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本

      院審酌被告於本案係擔任駕駛及交付贓款之角色，並非直

      接參與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之行為，犯罪情節較為輕微，且

      本院已科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認並

      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顯然已充

      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本院未併予宣告輕罪之

      「併科罰金刑」，並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自無併予宣告

      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⒑沒收部分：

　　　⑴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

        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

        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增訂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均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

        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關於沒收

        之規定。次按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新增第38

        條之1：「（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

        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

        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

        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

        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

        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

        得。（第3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規定，考其立

        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

        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

        收」等旨，蓋以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之正當財產

        權，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圍，自應予以剝奪，

        從而，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

        人所有之原則，就犯罪所得之物設有沒收、追徵或發還

        被害人等規定，且無扣除成本之概念，此乃因犯罪行為

        人於犯罪過程中所使用之物力，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

        或為完成犯罪之手段，均屬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為刑罰

        之對象，所取得之財物亦係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致

        無所謂成本可言，亦即，在犯罪所得之計算上，係以該

        犯罪破壞法秩序之範圍論之，犯罪者所投入之成本、費

        用等，為其犯罪行為之一部，自無合法化而予以扣除之

        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

　　　⑵另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

        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

        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按從刑法第38之2

        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

        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以觀，所稱

        「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自包括依同法第38條

        第2項暨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以上均含各該項之但

        書）暨第2項等規定之情形，是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

        除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

        予以酌減之。故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犯人）與

        否，沒收之」之「絕對義務沒收」，雖仍係強制適用，

        而非裁量適用，然其嚴格性已趨和緩；刑法沒收新制係

        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而其目的在於

        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

        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

        ，為獨立於刑罰之外之法律效果，僅須違法行為該當即

        可，並不以犯罪行為經定罪為必要，亦與犯罪情節重大

        與否無關。又倘沒收全部犯罪（物）所得，有過苛之特

        別情況，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

        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

        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

        宣告或酌減之。」之規定，以為調劑。其適用對象包含

        犯罪物沒收及其追徵、利得沒收及其追徵，且無論義務

        沒收或裁量沒收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從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為義務沒收之規定，

        仍未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又按犯罪所

        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至犯罪所得

        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

        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

        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

        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

        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

        奪，故共同正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

        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

        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者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

        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

        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

        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被告於偵訊時供稱：開車的人報酬是提領金額的1％，交

        給范振聰的時候，他會直接拿給我報酬等語（見偵卷第

        146頁），於本院審理時則供稱：其因本案犯行獲取1,5

        00元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然被告於

        同日搭載陳一文提領被害人戊○○匯入甲帳戶之款項49,9

        85元之犯行，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此部分之

        犯罪所得自不得宣告沒收。故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依附

        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匯入甲帳戶之款項比例折算為

        1,000元〔計算式：1,500×（49,986＋49,987）÷（49,985

        ＋49,986＋49,987）〕。上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爰依法

        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⑷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並未扣案，然該筆款項被告業已交

        予范振聰，依卷存相關事證，無從認定該等款項仍在被

        告掌控之中，且被告為洗錢犯行所獲取之報酬，業經本

        院宣告沒收，如再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款項

        ，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二、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除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

    方式對丁○○、乙○○施用詐術詐欺得手外，另由詐欺集團成員

    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對戊○○施用詐術，致戊○○陷於

    錯誤，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

    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再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

    112年1月5日下午8時5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

    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6萬

    元、6萬元、3萬元，並搭乘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再共

    同將提領贓款轉交給集團上手，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

    得去向，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

    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

    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

    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

    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

    3號判決意旨參考）。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

    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

    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

    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方屬當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涉嫌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人頭帳戶

    、招募車手、收取贓款，由被告擔任車手頭、取簿手，向范

    振聰領取提款卡後，搭載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款項，從事詐欺

    組織集團犯罪活動，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月5日

    起，詐欺集團成員假冒yotta公司、中國信託銀行人員，向

    戊○○佯稱：誤刷課程，須依指示操作解除等語，致其陷於錯

    誤，依指示於同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

    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乙帳戶），再由范振聰於112年1月5日前某日，將乙帳戶之

    提款卡（含密碼）交予被告，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

    文，由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20時1分、2分許至南投縣○○鄉○

    ○路0段000號名間松嶺郵局，持提款卡提領6萬元、6萬元，

    再由丙○○將提領之款項交付予范振聰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

    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被告因而涉犯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之犯罪事實，

    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136號、1

    12年度偵緝字第33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於113年2月15日繫

    屬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5號案

    件審理後，改分114年度金訴緝字2號案件審理（下稱前案）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起訴書、臺灣南投

    地方檢察署113年2月7日投檢冠孝112偵4136字第1139001076

    號函文在卷可參（見本院訴緝卷第109、113至114、101至10

    7頁）。

　㈣經核對本案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告訴人戊○○犯加重詐欺取財

    、洗錢犯行，與前案被告被訴對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

    犯行，兩案中被告施用詐術之被害人同一，時間均為112年1

    月5日，詐術內容亦相同，足見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係於112

    年1月5日對戊○○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接續於112年1月

    5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匯款至乙帳

    戶，於同日20時21分許匯款49,985元至甲帳戶後，再由被告

    駕車搭載陳一文先後至名間松嶺郵局及田中內灣郵局提領款

    項，則被告本案被訴犯行，應與前案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之關係，為同一案件甚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前案業經起訴之犯罪事實

    ，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屬同一案件。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

    後，係於113年3月22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3月22日中檢介化112偵25930字第1139034275號函及本

    院收狀戳之收文日期在卷足憑，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

    （113年2月15日），為繫屬在後，本案起訴事實應為前案起

    訴效力所及，檢察官向本院重複起訴，揆諸前開法文說明，

    本院自不得為審判，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奕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楊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詩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地點 提領金額 證據出處 1 戊○○ 於112年1月5日18時43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yotta公司人員，因作業疏失誤刷課程，須配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戊○○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1分許 49,985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告訴人戊○○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197至199頁） ②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205頁） ③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07頁） ④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13頁） ⑤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15至216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2 丁○○  丁○○於112年1月5日17時31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癌症中心捐款作業疏失，須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丁○○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2分許 49,986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被害人丁○○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18至219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20至221頁）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22、233頁）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警卷第225至226頁） ⑤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27至229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3 乙○○ 乙○○於112年1月5日19時17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世界展望會人員，因操作錯誤導致將按月扣款1萬元，需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5分許 49,987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3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3萬元  ①告訴人乙○○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37至240頁） 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36、241頁） 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51、259頁） ④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57至288頁） ⑤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⑥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附表二

編號 犯　罪　事　實 宣　　告　　刑 　1 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緝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信邦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9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二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被訴對戊○○犯詐欺、洗錢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丙○○與陳一文、范振聰（陳一文、范振聰另經檢察署發布通緝）及真實年籍、姓名不詳，暱稱「一路順」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一路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取得外籍勞工之金融帳戶做為收取贓款之人頭帳戶，並由丙○○、陳一文擔任提領車手（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丙○○先於民國112年1月5日下午3時15分前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之9范振聰之居處，於112年1月5日下午3時24分後某時，向范振聰拿取TRAN VAN QUANG（中文姓名：陳文光；越南籍，涉嫌幫助詐欺部分，由檢察官另案偵辦）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後，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對乙○○、丁○○施用詐術，致乙○○、丁○○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款項至甲帳戶，丙○○再依范振聰指示駕駛本案汽車至臺中市○○區○○路000號陽明汽車搭載陳一文，由丙○○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附表一編號1至3「提領時間/地點」欄所載之時間，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6萬元、6萬元、3萬元（其中50,027元非丁○○、乙○○匯入），並搭乘丙○○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丙○○、陳一文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予范振聰，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范振聰因而給付報酬1,000元予丙○○。嗣經乙○○、丁○○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罪部分：
　㈠證據能力之說明：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除上揭所述外，下列所引之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及卷內其他書證（供述證據部分），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4條之情形，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對該等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5頁），於本院審理時並未就卷內其他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且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是應認已同意卷內證據均得作為證據，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上揭傳聞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
　　⒉以下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48至50、54至55頁、偵卷第145至146頁、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丁○○、乙○○、證人曹馨月、楊忠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50至151、180至181、218至219、237至240頁），復有附表一編號2、3證據出處欄所載之證據可資佐證，被告之自白與相關證據均相符合，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論罪科刑之理由：
　　⒈比較新舊法之說明：　
　　　⑴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該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此部分行為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予以論處。
　　　　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④經查，被告此部分行為係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詐欺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達500萬元，是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所定情形，尚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名論處。
　　　　⑤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依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上揭所稱「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上開條文係該條例制定時，新增法律原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規定。
　　　⑶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全文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按考諸司法實務見解演進，在刑法典從暫行新刑律過渡至舊刑法之期間，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依舊刑法第2條「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但犯罪時法律之刑較輕者，適用較輕之刑」之規定，乃依新法論罪，所從輕科刑者暨其比較基準，僅指「刑」而言，實務運作係將罪與刑之法律條文割裂適用，此觀本院於彼時所著18年上字第769號、18年上字第990號、19年上字第1075號、19年上字第1778號、19年非字第40號、19年非字第150號及21年非字第22號等諸原判例意旨即明。迨新刑法公布第2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因應上述法律遞嬗暨其規定之差異，本院相繼乃有24年上字第4634號、27年上字第2615號及29年上字第525號等原判例揭闡略以：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雖同採從輕主義，然舊刑法第2條但書，係適用較輕之「刑」，新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係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自較刑之範圍為廣，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以紊系統等旨，斯即所謂不同法律應就關聯條文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不得任意予以割裂之見解，實有其法制背景之脈絡可資尋繹與依循；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③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又斯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④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法後，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112年6月14日及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規定皆要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⑤觀諸本案之犯罪情節及被告於偵審時之態度，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本案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自白犯行，被告尚未繳回犯罪所得1,000元（詳後述）。是不論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均得減刑，惟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則不得減刑。則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2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7年（未超過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法定最重本刑），再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必減輕其刑後，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未滿至6年11月；而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5年，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是經兩者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此部分即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⒉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34年度上字第862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目前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自架設跨國遠端遙控電話語音託撥及網路約定轉帳之國際詐騙電話機房平台，至刊登廣告、收購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俗稱「車手」之陳一文收取款項之工作，再將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該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其等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取財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外，尚有實際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人，是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至少為3人以上無訛。
　　⒊按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即俗稱之人頭帳戶），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尚未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金流斷點，惟若該款項遭提領後，即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即屬洗錢既遂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前揭之詐欺集團，擔任駕車搭載車手陳一文提領上開詐欺集團詐騙贓款之工作，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遭詐騙而匯款至甲帳戶後，由共犯陳一文提領該款項時，其等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去向，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核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
　　⒋核被告附表一編號2、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
　　⒌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⒍被告所犯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對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犯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處斷。
　　⒎被告所犯2次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⒏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⑴被告前於99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確定，入監執行後，於107年10月29日假釋出監，嗣於110年5月8日縮刑期滿假釋未經撤銷，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27至128、163至193頁），本院於審理時業已提示前揭資料予被告閱覽及表示意見，踐行文書證據之調查程序，被告對於本案係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合於累犯之要件，並不爭執（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頁），是其於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害程度均迥異，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對於前案之執行欠缺警惕，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均認其尚毋庸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然被告並未主動繳交犯罪所得1,000元，又依卷附之相關資料，尚無法認定有因被告自白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寬典之適用。
　　　⑶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準此：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然並未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寬典之適用。
　　⒐本院審酌被告有詐欺、重利、恐嚇、妨害秩序、運輸毒品等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09至128頁），素行不良，被告行為時正值壯年，具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竟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且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之新聞，被告明知詐欺集團對社會危害甚鉅，竟為圖得不法利益駕車搭載車手提款，並依指示交付詐欺所得贓款之行為，不僅使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重大之財產上損害，且亦因被告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更間接破壞社會長久以來所建立之互信機制與基礎，使人與人間充滿不信任、猜忌與懷疑，其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於本案負責駕車搭載陳一文提領贓款，並將提領之贓款交予范振聰，因本案獲取1,000元報酬（詳後述），暨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具有悔意，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和）解，賠償告訴人、被害人損失之犯罪後態度，另考量被告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159頁），及告訴人、被害人所受財產上損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按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但書規定即為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之「輕罪釐清作用」（或稱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係提供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外，亦可擴大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最輕本刑」作為形成宣告刑之依據。該條前段所規定之從一重處斷，係指行為人所侵害之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然在處斷上，將重罪、輕罪之法定刑比較後，原則上從一較重罪之「法定刑」處斷，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比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該輕罪釐清作用即結合以「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具體科刑之依據（學理上稱為結合原則），提供法院於科刑時，可量處僅規定於輕罪「較重法定最輕本刑」（包括輕罪較重之併科罰金刑）之法律效果，不致於評價不足。故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係擔任駕駛及交付贓款之角色，並非直接參與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之行為，犯罪情節較為輕微，且本院已科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顯然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本院未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並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自無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⒑沒收部分：
　　　⑴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均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關於沒收之規定。次按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新增第38條之1：「（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3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規定，考其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等旨，蓋以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之正當財產權，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圍，自應予以剝奪，從而，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原則，就犯罪所得之物設有沒收、追徵或發還被害人等規定，且無扣除成本之概念，此乃因犯罪行為人於犯罪過程中所使用之物力，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或為完成犯罪之手段，均屬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為刑罰之對象，所取得之財物亦係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致無所謂成本可言，亦即，在犯罪所得之計算上，係以該犯罪破壞法秩序之範圍論之，犯罪者所投入之成本、費用等，為其犯罪行為之一部，自無合法化而予以扣除之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另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按從刑法第38之2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以觀，所稱「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自包括依同法第38條第2項暨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以上均含各該項之但書）暨第2項等規定之情形，是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故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絕對義務沒收」，雖仍係強制適用，而非裁量適用，然其嚴格性已趨和緩；刑法沒收新制係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而其目的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為獨立於刑罰之外之法律效果，僅須違法行為該當即可，並不以犯罪行為經定罪為必要，亦與犯罪情節重大與否無關。又倘沒收全部犯罪（物）所得，有過苛之特別情況，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規定，以為調劑。其適用對象包含犯罪物沒收及其追徵、利得沒收及其追徵，且無論義務沒收或裁量沒收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從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為義務沒收之規定，仍未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至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故共同正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者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被告於偵訊時供稱：開車的人報酬是提領金額的1％，交給范振聰的時候，他會直接拿給我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46頁），於本院審理時則供稱：其因本案犯行獲取1,500元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然被告於同日搭載陳一文提領被害人戊○○匯入甲帳戶之款項49,985元之犯行，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自不得宣告沒收。故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依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匯入甲帳戶之款項比例折算為1,000元〔計算式：1,500×（49,986＋49,987）÷（49,985＋49,986＋49,987）〕。上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爰依法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⑷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並未扣案，然該筆款項被告業已交予范振聰，依卷存相關事證，無從認定該等款項仍在被告掌控之中，且被告為洗錢犯行所獲取之報酬，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如再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款項，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二、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除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丁○○、乙○○施用詐術詐欺得手外，另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對戊○○施用詐術，致戊○○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再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下午8時5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並搭乘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給集團上手，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方屬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涉嫌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人頭帳戶、招募車手、收取贓款，由被告擔任車手頭、取簿手，向范振聰領取提款卡後，搭載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款項，從事詐欺組織集團犯罪活動，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月5日起，詐欺集團成員假冒yotta公司、中國信託銀行人員，向戊○○佯稱：誤刷課程，須依指示操作解除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再由范振聰於112年1月5日前某日，將乙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交予被告，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由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20時1分、2分許至南投縣○○鄉○○路0段000號名間松嶺郵局，持提款卡提領6萬元、6萬元，再由丙○○將提領之款項交付予范振聰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之犯罪事實，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13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33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於113年2月15日繫屬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5號案件審理後，改分114年度金訴緝字2號案件審理（下稱前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2月7日投檢冠孝112偵4136字第1139001076號函文在卷可參（見本院訴緝卷第109、113至114、101至107頁）。
　㈣經核對本案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告訴人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與前案被告被訴對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兩案中被告施用詐術之被害人同一，時間均為112年1月5日，詐術內容亦相同，足見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係於112年1月5日對戊○○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接續於112年1月5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匯款至乙帳戶，於同日20時21分許匯款49,985元至甲帳戶後，再由被告駕車搭載陳一文先後至名間松嶺郵局及田中內灣郵局提領款項，則被告本案被訴犯行，應與前案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為同一案件甚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前案業經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屬同一案件。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係於113年3月22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3月22日中檢介化112偵25930字第1139034275號函及本院收狀戳之收文日期在卷足憑，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3年2月15日），為繫屬在後，本案起訴事實應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檢察官向本院重複起訴，揆諸前開法文說明，本院自不得為審判，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奕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楊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詩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地點

		提領金額

		證據出處



		1

		戊○○

		於112年1月5日18時43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yotta公司人員，因作業疏失誤刷課程，須配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戊○○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1分許

		49,985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告訴人戊○○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197至199頁）
②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205頁）
③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07頁）
④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13頁）
⑤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15至216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2

		丁○○



		丁○○於112年1月5日17時31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癌症中心捐款作業疏失，須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丁○○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2分許

		49,986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被害人丁○○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18至219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20至221頁）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22、233頁）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警卷第225至226頁）
⑤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27至229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3

		乙○○

		乙○○於112年1月5日19時17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世界展望會人員，因操作錯誤導致將按月扣款1萬元，需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5分許

		49,987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3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3萬元



		①告訴人乙○○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37至240頁）
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36、241頁）
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51、259頁）
④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57至288頁）
⑤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⑥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附表二
		編號

		犯　罪　事　實

		宣　　告　　刑



		　1

		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緝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信邦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9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二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被訴對戊○○犯詐欺、洗錢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丙○○與陳一文、范振聰（陳一文、范振聰另經檢察署發布通緝）及真實年籍、姓名不詳，暱稱「一路順」之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一路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取得外籍勞工之金融帳戶做為收取贓款之人頭帳戶，並由丙○○、陳一文擔任提領車手（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丙○○先於民國112年1月5日下午3時15分前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之9范振聰之居處，於112年1月5日下午3時24分後某時，向范振聰拿取TRAN VAN QUANG（中文姓名：陳文光；越南籍，涉嫌幫助詐欺部分，由檢察官另案偵辦）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後，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對乙○○、丁○○施用詐術，致乙○○、丁○○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款項至甲帳戶，丙○○再依范振聰指示駕駛本案汽車至臺中市○○區○○路000號陽明汽車搭載陳一文，由丙○○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附表一編號1至3「提領時間/地點」欄所載之時間，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6萬元、6萬元、3萬元（其中50,027元非丁○○、乙○○匯入），並搭乘丙○○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丙○○、陳一文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予范振聰，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范振聰因而給付報酬1,000元予丙○○。嗣經乙○○、丁○○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罪部分：

　㈠證據能力之說明：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除上揭所述外，下列所引之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及卷內其他書證（供述證據部分），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4條之情形，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對該等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5頁），於本院審理時並未就卷內其他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且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是應認已同意卷內證據均得作為證據，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較無人情施壓或干擾，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上揭傳聞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

　　⒉以下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48至50、54至55頁、偵卷第145至146頁、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丁○○、乙○○、證人曹馨月、楊忠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50至151、180至181、218至219、237至240頁），復有附表一編號2、3證據出處欄所載之證據可資佐證，被告之自白與相關證據均相符合，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論罪科刑之理由：

　　⒈比較新舊法之說明：　

　　　⑴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該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此部分行為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予以論處。

　　　　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

　　　　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④經查，被告此部分行為係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詐欺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達500萬元，是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所定情形，尚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名論處。

　　　　⑤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依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上揭所稱「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上開條文係該條例制定時，新增法律原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規定。

　　　⑶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全文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①按考諸司法實務見解演進，在刑法典從暫行新刑律過渡至舊刑法之期間，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依舊刑法第2條「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但犯罪時法律之刑較輕者，適用較輕之刑」之規定，乃依新法論罪，所從輕科刑者暨其比較基準，僅指「刑」而言，實務運作係將罪與刑之法律條文割裂適用，此觀本院於彼時所著18年上字第769號、18年上字第990號、19年上字第1075號、19年上字第1778號、19年非字第40號、19年非字第150號及21年非字第22號等諸原判例意旨即明。迨新刑法公布第2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因應上述法律遞嬗暨其規定之差異，本院相繼乃有24年上字第4634號、27年上字第2615號及29年上字第525號等原判例揭闡略以：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雖同採從輕主義，然舊刑法第2條但書，係適用較輕之「刑」，新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係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自較刑之範圍為廣，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以紊系統等旨，斯即所謂不同法律應就關聯條文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不得任意予以割裂之見解，實有其法制背景之脈絡可資尋繹與依循；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③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又斯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④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法後，立法者持續現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112年6月14日及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規定皆要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⑤觀諸本案之犯罪情節及被告於偵審時之態度，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本案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自白犯行，被告尚未繳回犯罪所得1,000元（詳後述）。是不論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均得減刑，惟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則不得減刑。則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2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7年（未超過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法定最重本刑），再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必減輕其刑後，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未滿至6年11月；而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5年，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是經兩者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此部分即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⒉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34年度上字第862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目前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自架設跨國遠端遙控電話語音託撥及網路約定轉帳之國際詐騙電話機房平台，至刊登廣告、收購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俗稱「車手」之陳一文收取款項之工作，再將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該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其等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取財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外，尚有實際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人，是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至少為3人以上無訛。

　　⒊按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即俗稱之人頭帳戶），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尚未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金流斷點，惟若該款項遭提領後，即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即屬洗錢既遂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前揭之詐欺集團，擔任駕車搭載車手陳一文提領上開詐欺集團詐騙贓款之工作，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遭詐騙而匯款至甲帳戶後，由共犯陳一文提領該款項時，其等所為已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去向，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核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一般洗錢罪之要件相合。

　　⒋核被告附表一編號2、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

　　⒌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⒍被告所犯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對附表一編號2、3所示之人犯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處斷。

　　⒎被告所犯2次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⒏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⑴被告前於99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確定，入監執行後，於107年10月29日假釋出監，嗣於110年5月8日縮刑期滿假釋未經撤銷，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27至128、163至193頁），本院於審理時業已提示前揭資料予被告閱覽及表示意見，踐行文書證據之調查程序，被告對於本案係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合於累犯之要件，並不爭執（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頁），是其於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害程度均迥異，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對於前案之執行欠缺警惕，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均認其尚毋庸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然被告並未主動繳交犯罪所得1,000元，又依卷附之相關資料，尚無法認定有因被告自白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寬典之適用。

　　　⑶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要旨）。準此：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然並未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寬典之適用。

　　⒐本院審酌被告有詐欺、重利、恐嚇、妨害秩序、運輸毒品等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09至128頁），素行不良，被告行為時正值壯年，具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竟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且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之新聞，被告明知詐欺集團對社會危害甚鉅，竟為圖得不法利益駕車搭載車手提款，並依指示交付詐欺所得贓款之行為，不僅使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重大之財產上損害，且亦因被告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更間接破壞社會長久以來所建立之互信機制與基礎，使人與人間充滿不信任、猜忌與懷疑，其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於本案負責駕車搭載陳一文提領贓款，並將提領之贓款交予范振聰，因本案獲取1,000元報酬（詳後述），暨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具有悔意，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和）解，賠償告訴人、被害人損失之犯罪後態度，另考量被告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8、159頁），及告訴人、被害人所受財產上損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按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但書規定即為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之「輕罪釐清作用」（或稱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係提供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外，亦可擴大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最輕本刑」作為形成宣告刑之依據。該條前段所規定之從一重處斷，係指行為人所侵害之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然在處斷上，將重罪、輕罪之法定刑比較後，原則上從一較重罪之「法定刑」處斷，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比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該輕罪釐清作用即結合以「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具體科刑之依據（學理上稱為結合原則），提供法院於科刑時，可量處僅規定於輕罪「較重法定最輕本刑」（包括輕罪較重之併科罰金刑）之法律效果，不致於評價不足。故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係擔任駕駛及交付贓款之角色，並非直接參與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之行為，犯罪情節較為輕微，且本院已科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顯然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本院未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並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自無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⒑沒收部分：

　　　⑴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均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關於沒收之規定。次按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新增第38條之1：「（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3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規定，考其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等旨，蓋以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之正當財產權，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圍，自應予以剝奪，從而，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原則，就犯罪所得之物設有沒收、追徵或發還被害人等規定，且無扣除成本之概念，此乃因犯罪行為人於犯罪過程中所使用之物力，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或為完成犯罪之手段，均屬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為刑罰之對象，所取得之財物亦係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致無所謂成本可言，亦即，在犯罪所得之計算上，係以該犯罪破壞法秩序之範圍論之，犯罪者所投入之成本、費用等，為其犯罪行為之一部，自無合法化而予以扣除之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另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按從刑法第38之2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以觀，所稱「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自包括依同法第38條第2項暨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以上均含各該項之但書）暨第2項等規定之情形，是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故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絕對義務沒收」，雖仍係強制適用，而非裁量適用，然其嚴格性已趨和緩；刑法沒收新制係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而其目的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為獨立於刑罰之外之法律效果，僅須違法行為該當即可，並不以犯罪行為經定罪為必要，亦與犯罪情節重大與否無關。又倘沒收全部犯罪（物）所得，有過苛之特別情況，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規定，以為調劑。其適用對象包含犯罪物沒收及其追徵、利得沒收及其追徵，且無論義務沒收或裁量沒收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從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為義務沒收之規定，仍未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至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故共同正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者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被告於偵訊時供稱：開車的人報酬是提領金額的1％，交給范振聰的時候，他會直接拿給我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46頁），於本院審理時則供稱：其因本案犯行獲取1,500元報酬等語（見本院金訴緝卷第157頁），然被告於同日搭載陳一文提領被害人戊○○匯入甲帳戶之款項49,985元之犯行，應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自不得宣告沒收。故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依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匯入甲帳戶之款項比例折算為1,000元〔計算式：1,500×（49,986＋49,987）÷（49,985＋49,986＋49,987）〕。上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爰依法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⑷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並未扣案，然該筆款項被告業已交予范振聰，依卷存相關事證，無從認定該等款項仍在被告掌控之中，且被告為洗錢犯行所獲取之報酬，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如再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款項，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二、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除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丁○○、乙○○施用詐術詐欺得手外，另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對戊○○施用詐術，致戊○○陷於錯誤，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再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下午8時50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由陳一文持甲帳戶提款卡，自甲帳戶提領6萬元、6萬元、3萬元，並搭乘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離去，再共同將提領贓款轉交給集團上手，以此方法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方屬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涉嫌與陳一文、范振聰及「一路順」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范振聰負責收購人頭帳戶、招募車手、收取贓款，由被告擔任車手頭、取簿手，向范振聰領取提款卡後，搭載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款項，從事詐欺組織集團犯罪活動，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月5日起，詐欺集團成員假冒yotta公司、中國信託銀行人員，向戊○○佯稱：誤刷課程，須依指示操作解除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再由范振聰於112年1月5日前某日，將乙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交予被告，由被告駕駛本案汽車搭載陳一文，由陳一文於112年1月5日20時1分、2分許至南投縣○○鄉○○路0段000號名間松嶺郵局，持提款卡提領6萬元、6萬元，再由丙○○將提領之款項交付予范振聰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之犯罪事實，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413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33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於113年2月15日繫屬於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5號案件審理後，改分114年度金訴緝字2號案件審理（下稱前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2月7日投檢冠孝112偵4136字第1139001076號函文在卷可參（見本院訴緝卷第109、113至114、101至107頁）。

　㈣經核對本案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告訴人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與前案被告被訴對戊○○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兩案中被告施用詐術之被害人同一，時間均為112年1月5日，詐術內容亦相同，足見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係於112年1月5日對戊○○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接續於112年1月5日19時50分、51分匯款49,989元、49,989元至匯款至乙帳戶，於同日20時21分許匯款49,985元至甲帳戶後，再由被告駕車搭載陳一文先後至名間松嶺郵局及田中內灣郵局提領款項，則被告本案被訴犯行，應與前案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為同一案件甚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前案業經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屬同一案件。而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係於113年3月22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3月22日中檢介化112偵25930字第1139034275號函及本院收狀戳之收文日期在卷足憑，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113年2月15日），為繫屬在後，本案起訴事實應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檢察官向本院重複起訴，揆諸前開法文說明，本院自不得為審判，應就本案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奕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楊欣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詩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地點 提領金額 證據出處 1 戊○○ 於112年1月5日18時43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yotta公司人員，因作業疏失誤刷課程，須配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戊○○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1分許 49,985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告訴人戊○○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197至199頁） ②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205頁） ③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07頁） ④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13頁） ⑤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15至216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2 丁○○  丁○○於112年1月5日17時31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癌症中心捐款作業疏失，須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丁○○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2分許 49,986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2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6萬元  ①被害人丁○○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18至219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220至221頁）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22、233頁）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警卷第225至226頁） ⑤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27至229頁） 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⑦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3 乙○○ 乙○○於112年1月5日19時17分許，接獲詐騙集團來電誆稱世界展望會人員，因操作錯誤導致將按月扣款1萬元，需配合玉山商業銀行客服人員操作解除扣款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匯款。 112年1月5日20時25分許 49,987元 甲帳戶 112年1月5日20時53分許/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田中內灣郵局 3萬元  ①告訴人乙○○於警詢之指述（警卷第237至240頁） 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記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236、241頁） 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鼎金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251、259頁） ④轉帳交易明細、手機通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57至288頁） ⑤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警卷第27至37頁） ⑥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卷第117至119頁） 

附表二

編號 犯　罪　事　實 宣　　告　　刑 　1 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